
红塔区环境保护局拟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红塔区环保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，拟对玉溪佳典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6000吨生物质燃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。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2016年3月29日-2016年 4月5日。
	项目名称
	年产16000吨生物质燃料项目
	建设单位
	玉溪佳典新能源有限公司

	建设地点
	玉溪市红塔区研和工业园区太标集团老铁厂内）
	联系人
	李渊
	联系电话
	13378893900

	建设项目概况
	项目占地为玉溪研和工业园区老铁厂的工业用地，为公司法人与玉溪太标集团租用，占地6500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，其中现有厂房2200平方米，新建干燥厂房、办公室、职工食堂等1200平方米以及部分配套设施及设备。本项目劳动定员为36人，其中15人在厂区食宿，21人不在厂区食宿，项目建成后年工作300天，破碎、混料及成型工序每天1班，干燥和炭化工序每天工作2班，每班工作8小时。由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编制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	施工期

废气：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有燃油废气、施工扬尘：燃油废气产生量较少，加之地势开阔，对区域环境空气影响不大；施工扬尘应采取以下措施：①严格控制车辆超载，尽量避免沙土洒漏，及时清扫散落在路面上的泥土和建筑材料，减少二次扬尘产生；②合理安排施工现场，所有的砂石料统一堆放、保存，并加棚布等覆盖；水泥等粉状材料运输应具备可靠的防扬尘措施，尽量减少搬运环节，搬运时要做到轻举轻放；③定期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，使其保持一定的湿度，防止施工场地扬尘；④当出现风速过大或不利天气状况时应停止施工作业，并对堆存的建筑材料进行遮盖。由于地势开阔，在采取以上措施后对评价区域空气质量影响不大。
废水：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施工本身产生的废水。施工人员不在工地食宿，施工人员生活施工生活污水主要为简单的洗脸、洗手废水，经收集沉淀后用于洒水抑尘；施工废水应收集于沉淀池中自然沉降，去除大部分悬浮物后回用于搅拌或场地洒水降尘，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不会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。
噪声：施工噪声主要为可分为机械噪声、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，这些机械设备的施工噪声将达到90~110 dB（A）。施工期间采取以下措施，控制噪声污染：① 加强施工管理，合理安排作业时间，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。此外，高噪声施工时间应尽量安排在昼间，减少夜间施工量；② 合理布局施工场地，避免在同一地点安装大量动力机械设备，以避免局部声级过高；③ 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，对动力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进行定期的维修和养护；因距离保护目标较远，且施工噪声影响随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，施工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。
固废：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有建筑垃圾、施工人员生活垃圾。建筑材料废弃物尽量回收综合利用，不可回收部分按城建部门指定地点妥善处理，不能随意乱堆乱倒，生活垃圾，经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置，项目产生的固体弃物不会对环境造大的影响。

运营期

废气：本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有组织粉尘、无组织粉尘和食堂油烟：有组织粉尘主要为原料破碎、原料混合、磨粉等过程产生的粉尘、烘干及炭化工程产生的粉尘。项目产生的有组织粉尘经除尘器处理后，再通过1根15m高的排气筒排放，能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7）中表2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，即<120 mg/m3；项目运营期的无组织粉尘主要为输料粉尘、下料粉尘及运输扬尘，输料粉尘及下料粉尘粉尘产生量较小，在生产车间及堆料车间内自然沉降后排放，原辅材料的运入及产品在运出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扬尘，通过清洁厂区道路，减少扬尘的起尘量；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净化处理后能达到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小型规模标准限制。项目运营期的废气，通过以上环保措施处理，项目区运营期的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及敏感点影响不大
废水：项目运营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。项目区所有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化粪池，经化粪池厌氧发酵后，用于周边农田施肥，不进入区域水环境体；生产废水主要为水膜除尘产生的废水，项目区生产废水在水膜除尘器旁设置一个收集池，收集沉淀后，上清液回用于水膜除尘器，不外排。本项目运营期废水对对区域水环境无大的影响。
噪声：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木材破碎机、制棒机、烘干机等生产设备，产噪声级在70—95dB（A）之间，项目使用设备为大吨位的设备及低噪设备，振动较弱，振动叫大的设备均安装了减震设备、再通过厂房隔声、距离衰减不会对周围环境关心点造成大影响。
固废：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、不合格产品、木焦油、除尘灰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委托环卫部门每天清运一次；不合格产品统一收集后，回用作原料；木焦油主要产生于炭化阶段，用专用容器统一收集后，回用作热风炉燃料；除尘灰收集后作为生产原料回用。运营期固体废物可做到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置，处置率100%，处理措施可行，对外环境影响较小。

	环保部门分管领导
	王光晶
	联系电话
	6986368

	业务联系人
	朱文增
	联系电话
	6986376


